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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对外担保进展情况介绍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银行、信托公司等金

融机构于近日签署相关对外担保合同，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融资授信等提供对外担
保。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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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方

合肥国轩高
科动力能源
有限公司

青岛国轩电
池有限公司

金寨国轩新
能源有限公
司

宜春国轩电
池有限公司

南京国轩电
池有限公司

桐城国轩新
能源有限公
司

江苏国轩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担保额度
（万元）

50,000.00

51,400.00

50,000.00

30,000.00

9,000.00

7,000.00

13,000.00

7,000.00

10,000.00

12,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4,000.00

授信单位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安
徽省分行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莱西
市支行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六安分行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宜春经开区支
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宜春
市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安庆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安庆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六合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六合支行

担保

方式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担保期间

自每笔具体授信业务合
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
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履
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主债务合同约定的债务
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主债务合同项下被担保
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主债务合同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履
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
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
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自每笔具体授信业务合
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
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人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
日起三年

主债务合同项下任何单
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
或被担保债权确定日起
三年

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
日起三年

合同签订

《最高额保证合同》
（ 合 同 编 号 ：HFSLHZZG-

BT20240010）

《保证合同》
（ 合 同 编 号 ： HE-

TO21800001120250100000002BZ01
）

《保证合同》
（ 合 同 编 号 ： CI-

IT20241146BZHT）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361006）浙商银高

保字（2024）第12307号）

《连带责任保证合同》
（ 合 同 编 号 ：PSBCQDLX-

YYT2025030601-001）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1007139_001）

《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2025）信六银保字

第2575180D1107-a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BZ2503051062211）

《连带责任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YYT20250304057-

1）

《最高额保证合同》
（ 合 同 编 号 ：
ZB5805202500000006）

《最高额保证合同》
（ 合 同 编 号 ：HFSLHZZG-

BT20240009）

《最高额保证协议》
（合同编号：渤合分保（2025）第

031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2025）信安银最保
字第2575113A0638-a号）

《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2025年桐中银司保

字001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 同 编 号 ：NJ31（高 保）

20250002）

《保证合同》
（ 合 同 编 号 ：

603441491BZ250205号）

（二）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额度使用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18日、2024年5月2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申
请2024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990.00亿元（或等值外币）。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0日和2024年4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
登的《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2024-019）和《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
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均在公司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国轩”）
成立日期：2006年5月9日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启岁
注册地址：合肥市新站区岱河路59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材料、太阳能与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应用产品、设备与系统、节

能型光电与电子产品、设备和系统、锂电应急电源、电动工具、交通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
发、生产、销售及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储能产品、储能装置材
料及器件研发、生产及销售；股权投资；梯次动力蓄电池回收技术及设备的开发与转让；梯
次动力蓄电池及电池厂废料无害化回收、收集、贮存、运输、处置与综合利用；电池、镍、钴、
铜及相关制品、配件、五金销售（不含危化品及易燃易爆品）；梯次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产
品的研发、生产、租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公司持有合肥国轩100%股权。
合肥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5,855,898.82

4,260,475.83

1,595,422.98

2023年度

2,767,198.36

19,310.20

截至2024年9月30日

6,470,744.73

4,835,204.50

1,635,540.24

2024年1-9月

1,852,988.19

4,421.55

合肥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青岛国轩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国轩”）
成立日期：2016年1月6日
注册资本：54,197.6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汪卫东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姜山镇新能源路3号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材料生产，太阳能、风能可再生能源产品及设备、节能型光电

产品、电子产品、锂电电源、电动工具、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以上项目危
险品除外），新能源技术开发，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国家法
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持有青岛国轩92.2550%股权，合肥信智通资产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持有青岛国轩7.7450%股权。

青岛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410,695.68

304,098.62

106,597.06

2023年度

101,231.40

2,088.89

截至2024年9月30日

368,874.05

260,810.55

108,063.50

2024年1-9月

64,029.31

1,466.44

青岛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本次按照 100%比例对青岛国轩开展业务提供担保。合肥信智通资产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较小，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3、金寨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寨国轩”）
成立时间：2023年3月16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孟令奎
注册地址：安徽省六安市金寨经济开发区（现代产业园区）白马峰路与金家寨路交叉

口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生产测

试设备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公司间接持有金寨国轩100%股权。
金寨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118,613.19

107,278.76

11,334.44

2023年度

278,171.58

1,124.21

截至2024年9月30日

474,242.34

353,493.07

120,749.27

2024年1-9月

204,845.79

8,163.39

金寨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宜春国轩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春国轩电池”）
成立时间：2021年4月23日
注册资本：219,673.96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伟
注册地址：江西省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春顺路与宜云路交界处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锂离子电池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电源和储能系统的研

发、应用及销售；锂电应急电源、电动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新能源
技术研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
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公司间接持有宜春国轩电池91.0440%股权，宝武绿碳私募投资基金（上海）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有宜春国轩电池6.3971%股权，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宜春国轩电
池2.5589%股权。

宜春国轩电池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
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547,159.64

343,611.17

203,548.47

2023年度

237,600.03

-3,074.12

截至2024年9月30日

629,653.72

416,173.56

213,480.17

2024年1-9月

206,845.61

9,931.69

公司本次按照 100%比例对宜春国轩电池开展业务提供担保。宝武绿碳私募投资基
金（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较小，未提供同比
例担保。

宜春国轩电池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南京国轩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国轩”）
成立时间：2015年04月01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宋金保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时代大道5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电源和储能系统的研发、应用及

销售；锂电应急电源、电动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新能源技术开发；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间接持有南京国轩100%股权。
南京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708,866.15

410,025.26

298,840.89

2023年度

200,046.55

5,898.79

截至2024年9月30日

687,851.78

387,043.82

300,807.96

2024年1-9月

130,154.50

1,967.07

南京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桐城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城国轩”）
成立日期：2021年10月15日
注册资本：216,111.48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江平
注册地址：安徽省安庆市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池路1号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池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电池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

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
营）；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风动和电动工具制造；风动和电动工具销售；太阳能热发电
产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
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持有桐城国轩92.5448%股权，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桐城国轩7.4552%股权。

桐城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766,078.17

533,761.74

232,316.43

2023年度

368,401.19

8,027.77

截至2024年9月30日

884,506.17

636,348.60

248,157.57

2024年1-9月

352,053.13

15,841.14

桐城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本次按照 100%比例对桐城国轩开展业务提供担保。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

司持股比例较小，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7、江苏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国轩”）
成立时间：2021年6月25日
注册资本：18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巍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龙须湖路8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新能源汽车废
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江苏国轩100%股权。
江苏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872,303.95

654,376.32

217,927.63

2023年度

565,540.49

8,627.13

截至2024年9月30日

1,027,394.93

800,963.06

226,431.88

2024年1-9月

429,627.15

8,504.25

江苏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HFSLHZZGBT20240010）
授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受信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授信人与受信人签订的编号为HFSLHZZSXY20240020的《综合授信协议》以

及双方根据《综合授信协议》就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所签订的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5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

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
2、《保证合同》（合同编号：HETO21800001120250100000002BZ01）
债权人：中国进出口银行安徽省分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合同号为HETO21800001120250100000002的借款合

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全部贷款本金为人民币51,4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偿还和支付的贷款本金、利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债务人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
3、《保证合同》（合同编号：CIIT20241146BZHT）
债权人：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债务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CIIT20241146XTDK的《信托贷款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本金金额为人民币5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

费用等。
4、《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361006）浙商银高保字（2024）第12307号）
债权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依据与债务人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协

议/合同、开立担保协议、商业承兑汇票保证业务合同、国际国内贸易融资协议、远期结售汇
协议等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以及其他融资文件。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本金数额为人民币3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

（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此外，债
权人和债务人之间部分尚未结清的债务本金及其利息属于本合同的担保范围。

5、《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合同编号：PSBCQDLX-YYT2025030601-001）
债权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西市支行
债务人：青岛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务人与债权人签署的编号为PSBCQDLX-YYT2025030601的《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贷款本金为人民币9,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和偿还的本金、利息、手续费及

其它费用、税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
债权人支付的任何其它款项；债权人为实现本合同项下的权益而发生的所有费用；保证人
在本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

6、《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1007139_001）
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债务人：青岛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已经或即将订立的编号为1007139的《综合授信合同》（包括

该合同及其有效修订与补充），以及该授信合同下双方在债权确定期间订立的全部具体业
务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7,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债权本金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等其他款项。因主合同或其任何部分被解除、被撤销
或终止而依法产生的债权人的债权也包括在上述担保范围中。

7、《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5）信六银保字第2575180D1107-a号）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分行
债务人：金寨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务人与债权人签订的编号为（2025）信六银贷字第2575180D1107号的《人民

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本金金额为人民币13,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8、《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BZ2503051062211）
债权人：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春经开区支行
债务人：宜春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在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与债务人办理人民币/外币贷款等业务签订的

一系列业务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7,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

单独计算。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利息、罚息、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9、《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合同编号：YYT20250304057-1）

债权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市分行
债务人：宜春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务人与债权人签署的编号为YYT20250304057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贷款本金为人民币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和偿还的本金、利息、手续费及

其它费用、税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
债权人支付的任何其它款项；债权人为实现本合同项下的权益而发生的所有费用；保证人
在本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

10、《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ZB5805202500000006）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债务人：南京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保证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办理各类融资业务而签订

的一系列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2,000.00万元。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之本金，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

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11、《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HFSLHZZGBT20240009）
授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受信人：桐城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授信人与受信人签订的编号为HFSLHZZSXY20240019的《综合授信协议》以

及双方根据《综合授信协议》就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所签订的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

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
12、《最高额保证协议》（合同编号：渤合分保（2025）第031号）
债权人：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债务人：桐城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授信协议以及债权人与债务人根据授信协议就每一

笔具体授信业务所签订的全部具体业务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协议担保的授信额度为人民币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1）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的所有债务本金、利息、手

续费及其它收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付款项；（2）债权人为实
现本协议项下的担保权益而发生的所有费用；（3）保证人在本协议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
违约金和任何其他款项。

13、《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5）信安银最保字第2575113A0638-a号）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行
债务人：桐城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在保证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债权人与债务人所签署的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一

系列合同、协议以及其他法律性文件。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

证期间单独计算。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14、《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5年桐中银司保字001号）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行
债务人：桐城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签署的编号为2025年桐中银司贷字003号的《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贷款本金为人民币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

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15、《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NJ31（高保）20250002）
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六合支行
债务人：江苏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签署的编号为NJ31（融资）20250002的《最高额融资合

同》及其项下发生的具体业务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即融资额度余额）为人民币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1）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

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保证人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
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2）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
日时，保证人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
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
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16、《保证合同》（合同编号：603441491BZ250205号）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六合支行
债务人：江苏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务人与债权人签署的编号为603441491D250205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及其修订或补充。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贷款本金为人民币14,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

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2025年3月20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度合计为人民币7,801,

070.45万元，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4,785,640.86万元，占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
产的190.92%。其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人
民币57,888.00万元，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46,720.21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归母净
资产的1.86%。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了相
应审批程序，符合有关规定，无逾期担保事项，亦未发生涉及诉讼的担保或因担保被判决
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已签署的各项担保及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74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2025-005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093 证券简称：国脉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3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公司股票于2025年3月7日至2025年3月20日连续10个交易日内出现四次一般异常

波动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情形。
2、目前公司股票波动严重异常，存在短期市场情绪过热的情形，可能存在非理性交易行

为，交易风险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判断投资价值。
一、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国脉科技、证券代码：002093）

于2025年3月7日至2025年3月20日连续10个交易日内四次出现一般异常波动情形，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情形。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

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6、截至2025年3月20日，公司收盘价为15.88元/股，根据相关软件统计公司静态市盈率

为153.16倍，滚动市盈率为81.02倍，市净率为4.40倍。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数据，公
司所属中上协行业分类“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截至2025年3月19日静态市
盈率139.27倍，滚动市盈率为88.77倍，市净率为4.00倍。公司最新的滚动市盈率低于行业，
但静态市盈率、市净率高于同行业。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履行关注、核实程序后，作出以下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情形。
2、公司已于2025年1月17日披露2024年度业绩预告，经与计划财务部确认不存在应修

正情况，具体业绩以公司披露的2024年度报告为准。
3、公司居家养老场景AI智能体（AI Agent）相关技术成果尚未形成商业化收入，敬请广

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技术转化周期风险，理性判断投资价值。
4、近期公司股票与同期深证A股指数偏离度较大，且高于同行业公司的同期涨幅，可能

存在股价大幅上涨后回落的风险。鉴于股票价格受宏观环境、市场情绪等多重因素影响，公
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投资。

5、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

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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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国脉科技、证券代码：002093）

于2025年3月19日、2025年3月2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

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履行关注、核实程序后，作出以下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

修订）》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
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情形。
2、公司已于2025年1月17日披露2024年度业绩预告，经与计划财务部确认不存在应修

正情况，具体业绩以公司披露的2024年度报告为准。
3、公司居家养老场景AI智能体（AI Agent）相关技术成果尚未形成商业化收入，敬请广

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技术转化周期风险，理性判断投资价值。
4、近期公司股票与同期深证A股指数偏离度较大，且高于同行业公司的同期涨幅，可能

存在股价大幅上涨后回落的风险。鉴于股票价格受宏观环境、市场情绪等多重因素影响，公
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投资。

5、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
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21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5年3月19日、3月20日连续两

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年修
订)》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经公司自查及向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
披露事项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公司关注到近期机器人概念受市场关注度较高。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家电零部
件、汽车零部件及电动工具零部件三大业务板块。公司尚在开拓的工业机器人零部件产品为
减速器中的钢轮，暂未量产，目前对业绩无影响。该产品在对应工业机器人中每台应用两个
（一大一小），占单台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比例较低，未来产品量产节奏、量产规模等方面也存
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自2025年3月12日起，公司股票已经连续七个交易日涨停，股价
累计涨幅达94.97%；2025年3月20日，公司股票换手率为19.60%，连续两个交易日换手率较
高，存在市场情绪过热的情形，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交易风险极大，存在短期大幅下跌的风
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市盈率偏高风险。同花顺 iFinD数据显示，截至 2025年 3月 20日，公司股票市盈率
（TTM）为 103.3，同期申万二级行业（家电零部件）市盈率（TTM）为 37.21，已明显高于同期行
业市盈率。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外部流通盘相对较小风险。截至2025年3月20日，公司控股股东宁波工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57,626,666股，公司大股东宁波奇精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持
有公司股票 70,350,694股，两者合计 127,977,3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6.45%，其余流通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3.55%，而 3月 20日公司股票换手率为 19.60%，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
险，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5年 3月 19日、3月 2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函问询了公司控

股股东，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生产成本和销售情况未出现大幅波动，内

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等均没有发生重大调整。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书面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在指定媒体上已公

开披露的信息外，公司及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或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

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关注到近期机器人概念受市场关注度较高。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家电零部件、

汽车零部件及电动工具零部件三大业务板块。公司尚在开拓的工业机器人零部件产品为减
速器中的钢轮，暂未量产，目前对业绩无影响。该产品在对应工业机器人中每台应用两个（一
大一小），占单台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比例较低，未来产品量产节奏、量产规模等方面也存在
极大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上市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1、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自 2025年 3月 12日起，公司股票已经连续七个交易日涨停，股价累计涨幅达 94.97%；

2025年3月20日，公司股票换手率为19.60%，连续两个交易日换手率较高，存在市场情绪过
热的情形，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交易风险极大，存在短期大幅下跌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2、市盈率偏高风险
同花顺 iFinD数据显示，截至 2025年 3月 20日，公司股票市盈率（TTM）为 103.3，同期申

万二级行业（家电零部件）市盈率（TTM）为37.21，已明显高于同期行业市盈率。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外部流通盘相对较小风险
截至2025年3月20日，公司控股股东宁波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57,626,

666股，公司大股东宁波奇精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票70,350,694股，两者
合计127,977,3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6.45%，其余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3.55%，而3
月20日公司股票换手率为19.60%，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
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
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
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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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9月6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被动形成财务资助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112）。公司将持有的控股子公司阿克苏咏林瑞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阿克苏咏林”）51%的股权转让给容大致远贰号（福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容大致远贰号”），转让价格为3,100万元。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

阿克苏咏林股份,阿克苏咏林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前期为支持控股子公司阿克苏咏林日常经营产生的借款，在本次股权转让交易

后被动形成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截至2024年5月31日，阿克苏咏林尚欠公司借款本金及

利息合计1,367万元，公司已与阿克苏咏林就前述借款本息签订了《还款协议》。按照协议

约定，公司已收到收购方容大致远贰号支付的前三笔股权转让款 1,180万元,及阿克苏咏

林归还的前三笔借款及提前归还的部分第四笔借款合计936.7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4年 9月 12日、2024年 12月 7日、2025年 3月 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n）披露的《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114、2024-147、2025-
020）。

经公司催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容大致远贰号未按期支付第三笔股权转

让款剩余的 370万元。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交易方的资金偿付能力，积极督促其按协议

约定按时支付股权转让款和归还借款，并及时披露相应进展。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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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名称：中原内配，证券代码：

002448）于2025年3月18日、3月19日及3月20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董事会进行了自查，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就

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

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

票的情形；

6、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
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
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不存在需披露业绩预告的情况，公司未公开的定期业绩信息未向除为公司审计的

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提供；
3、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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